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徵聘師資啟事

一、職位：1.本系專任或專案教師(助理教授、副教授或教授職級) 若干名。
          2.校級競爭型員額專任教師(助理教授、副教授或教授職級)若干名。

二、資格與起聘日期：
職位1：具國內外機械或相關工程領域博士學位 (專長: 能源熱流、系統控制、機械製造、固力設計及工程相關新興領域，如人工智慧、淨零減排、半導體製程、智慧無人載具、資訊安全等)，且能勝任本系必修課程之教學，具英語授課能力。
起聘日期： 2027年2月1日 或 2027年8月1日。

職位2：具中央研究院院士、或曾獲國科會傑出獎、特約研究人員獎、 教育部學術獎、國家講座、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、吳大猷獎、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、國內外其他公認學術成就卓著獎項等傑出學者，專長與機械工程相關者。
起聘日期： 2027年2月1日 或 2027年8月1日。

※本校提供新進教師彈性薪資獎勵（專任教師）。

三、應徵資料：
(相關表格請至本系網頁下載http://www.me.nchu.edu.tw)
1.應徵者資料簡表及身分證或護照影本。	
2.學位證書影本（或任職日前可取得博士學位之相關證明文件），已取得教師資格者請附教師證書影本。
3.近五年內取得博士學位者，須附大學以上成績證明影本。
4.個人履歷（含可以授課之必修及特色課程、未來研究方向說明及著作目錄一覽表，請附著作全文至多5篇）。
5.推薦函兩封 (由推薦人郵遞或email PDF 檔寄至meoffice@nchu.edu.tw)。
6.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。
四、截止日期：2026年7月15日(三)。
五、申請方式：應徵者個人資料以PDF 檔上傳至https://forms.gle/MYmbacGe1nYrBwYE7
，推薦函可另寄，本系收件後一週內會以email通知。

連絡人：劉宜妝小姐　　　網址：http://www.me.nchu.edu.tw
電話：(04)22840433 ext. 325  傳真：(04)2287717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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